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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醇燃料水上加注作业安全指南

1. 总则

1. 1 目的

为指导做好甲醇燃料水上加注作业，保障加注作业安全，制定

本指南。

1. 2 依据

本指南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》《船舶载运危

险货物安全监督管理规定》《醇燃料动力船舶技术与检验暂行规

则》《甲醇燃料加注船舶技术与检验暂行规则》等法律法规及技术

规范编制。上述法律法规及技术规范如有更新，适用其最新版本。

1. 3 适用范围

本指南适用于我国管辖水域内通过甲醇燃料加注船舶进行船

用甲醇燃料加注的作业活动，趸船加注参照适用。

1. 4 术语和定义

1. 4. 1 甲醇燃料加注船舶

设有甲醇货物围护系统和加注系统，具备自主航行能力，用于

向其他船舶加注甲醇燃料的船舶，以下简称加注船。

1. 4. 2 甲醇燃料受注船舶

接受甲醇燃料加注服务的船舶，以下简称受注船。

1. 4. 3 加注

将甲醇燃料自加注船或者加注趸船传输至甲醇燃料动力船舶

固定式燃料舱的过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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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4. 4 加注系统

由驳运设备、连接设备、安全保护和控制设备以及相关管系等

组成的用于甲醇燃料加注的装置。

1. 4. 5 危险区域

爆炸性气体环境出现或预期可能出现的数量达到足以要求对

设备的结构、安装和使用采取特定预防措施的区域。

1. 4. 6 限制区域

加注作业期间，在加注船、受注船或者加注趸船加注系统周围

划定的仅允许授权人员进入的区域。

1. 4. 7 警戒区域

为保障甲醇燃料加注作业安全，在限制区域外围划定的用于

控制船舶和人员活动的区域。

1. 4. 8 同步作业

在甲醇燃料加注作业期间，同时进行的、可能对加注作业安全

产生影响的其他作业。

2. 一般要求

2. 1 船舶

甲醇燃料加注船和受注船应当经船舶检验机构检验合格，并

持有相应有效证书。

2. 2 作业人员和防护

2. 2. 1 加注作业人员应当接受与甲醇燃料特性、加注设备操

作、安全防护、应急处置等相关的培训，

2. 2. 2 加注作业人员应使用符合要求的个体防护装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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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2. 3 加注船和受注船配备的医疗急救设备应妥善保存在易

于接近并有明显标志的处所，且随时可用。

2. 2. 4 加注船和受注船应在作业前明确现场负责人、作业负

责人、监护人员和应急联络人员，明确各自职责、通信方式、交接要

求以及暂停、恢复、终止作业的决定权限。

2. 3 气象条件

2. 3. 1 内河加注作业的允许风力等级应不超过 6 级，沿海加

注作业的允许风力等级应不超过 7级。

2. 3. 2 加注双方应对加注作业期间的水文气象、风、浪等状况

和变化实时关注，并事先确定在不利天气条件下停止作业、降低加

注速率或者采取其他控制措施的程序。

2. 4 照明

2. 4. 1 甲板上使用的设施、人员操作地点以及人员通道等加

注作业区域应有良好照明。

2. 4. 2 加注作业期间，不应使用临时照明。

2. 5 火灾爆炸和静电防护

2. 5. 1 加注操作期间，在危险区域和限制区域内应使用防爆

型工具及设备。

2. 5. 2 加注双方应配备能用于甲醇气体探测的可燃气体检测

仪和探火设备。

2. 5. 3 加注作业期间，雷达设备应关闭或处于待机模式，甚高

频（VHF）/超高频（UHF）对讲机发射功率应设置为低功率。如果

探测到发射天线区域存在可燃气体，则禁止进行无线电发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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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5. 4 船舶舷梯、两船间的跳板（如设有）、吊钩、固定护舷用

的缆绳和链条处应采取绝缘措施。

2. 6 安全标志

加注作业区域应设置禁止、警告、提示等安全标志。

2. 7 计量与取样

加注船应使用闭式取样和计量设备。

2. 8 兼容性分析

加注作业前，加注双方应对加注系统、系泊布置、通讯控制、管

路接口、蒸气回收和吹扫安排、紧急切断逻辑以及相关操作参数进

行兼容性分析，确保满足作业要求。现场条件、设备状态、作业人

员、气象水文条件或者同步作业安排发生重大变化时，应重新确

认，并视情重新开展兼容性分析。

3. 加注作业

3. 1 加注作业前信息确认

3. 1. 1 加注双方应在加注作业前商定作业计划，包括加注系

统参数、作业流程、加注速率、紧急切断系统程序、突发事件应急操

作程序以及限制区域、警戒区域划分情况等。

3. 1. 2 加注作业前，确认甲醇燃料加注作业已向主管部门报

告，已经进行作业风险源辨识，并制定风险控制措施。

3. 1. 3 加注作业前，加注双方应对作业报告、风险评估、人员

培训、作业计划、操作手册、应急预案、加注管系图、系泊和护舷布

置、照明条件等准备事项进行确认，并形成书面记录，由双方签字

确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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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1. 4 前款记录应至少包括作业时间、作业地点、加注船和受

注船信息、参与确认各方、确认事项、发现问题及整改情况等内容，

并应可供作业追溯和主管机关检查。

3. 2 加注作业前准备

3. 2. 1 加注双方作业人员应当熟悉加注流程，并落实安全保

障措施。作业前应完成必要的岗位交底和安全提醒，确保作业人

员了解本岗位操作要求、危险因素、中止信号和应急职责。

3. 2. 2 加注船和受注船系泊完成后，加注双方应对作业条件

进行复核，并对约定加注量、开始速率、最大加注速率、补足速率、

舱压控制要求、液位控制要求、蒸气回收安排、吹扫程序以及常规

停止和紧急切断程序进行确认，形成书面记录，由加注双方签字

确认。

3. 2. 3 加注作业期间，同步进行货物装卸、乘客上下、能产生

或带有燃爆致因的作业，加注方应当开展风险评估。

3. 2. 4 对于同类型的同步作业，在港口周边加注作业安全条

件、加注船与受注船构造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，需重新进行风险

评估。

3. 2. 5 加注方应根据风险评估结论明确预期同步作业范围、

风险描述、风险控制措施以及协同应急响应的分工安排。

3. 2. 6 在进行同步作业之前，加注船、受注船、码头方应当对

同步作业种类、作业时段、风险控制措施、限制区域、警戒区域、信

息通报方式、暂停条件和应急处置程序进行确认，各方确认一致后

方可进行同步作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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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2. 7 受注船在加注船系泊的另一侧应设置供操作人员使用

的安全通道，所设的安全通道应确保畅通。

3. 2. 8 加注作业期间应保持有效监控，具备视频监控条件的，

应开启并保持视频监控系统正常运行。

3. 3 加注作业前检查

3. 3. 1 加注设备检查

3. 3. 1. 1 检查加注软管、加注臂，确认处于正常工作状态。检

查加注接头，确认密封性能良好。

3. 3. 1. 2 检查紧急脱离装置（含干式拉断阀）完好性。

3. 3. 1. 3 检查软管吊的安全工作负荷和作业半径是否符合相

关标准要求。

3. 3. 1. 4 检查甲醇燃料加注系统上的安全和控制装置并确保

其正常工作，检查防静电措施是否落实到位。

3. 3. 1. 5 检查紧急脱离系统控制信号和驱动器处于正常工作

状态。

3. 3. 2 消防检查

3. 3. 2. 1 确认加注船与受注船的消防设备和系统处于备用状

态，动力源能随时为消防系统提供动力。

3. 3. 2. 2 确认已接妥一根消防水带并使用雾状消防水枪，消

防泵和消防水管处于备用状态。加注作业区域已按规定配备灭

火器。

3. 3. 3 通信系统检查

3. 3. 3. 1 检查加注双方是否至少具备两种可靠并独立的通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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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式。

3. 3. 3. 2 检查是否已对确定的通信方式进行试验，并保持随

时可用。

3. 3. 4 通风系统检查

检查加注侧船舶上起居处所通向开敞甲板的开口是否保持关

闭，空调是否已设置为内循环模式。

3. 4 加注操作

3. 4. 1 加注管路的惰化、密性测试

3. 4. 1. 1 加注操作前，加注双方应当确认液货舱/燃料舱远程

控制阀门处于关闭状态。加注双方应采用氮气对各自加注管路进

行惰化，确认管路中的氧含量不超过 8％。

3. 4. 1. 2 加注双方应对连接部位进行密性测试，确认无泄漏。

3. 4. 2 加注

3. 4. 2. 1 当加注作业人员在各自岗位待命后，加注双方应通

过约定的通讯方式发出准备就绪的信号。

3. 4. 2. 2 收到准备就绪的信号后，货控室应启动货泵开始加

注。加注速率按开始速率确认运行正常后，逐渐加速到双方商定

的最大加注速率。

3. 4. 2. 3 加注双方应持续对加注速率、燃料舱 /液货舱的舱

压、液位和系统设备运行情况进行监控。如发现异常，应及时采取

降速、暂停或者停止加注等措施；异常情况消除后，重新确认安全

条件满足要求，方可恢复正常加注。异常情况、处置经过和恢复条

件应形成记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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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4. 2. 4 发生通讯失效时，应暂停加注作业，通讯恢复后还应

重新确认相关安全条件，方可恢复作业。

3. 4. 2. 5 当加注接近商定的加注量时，加注速率应降至商定

的补足速率。当商定的加注量已经完成时确认停止加注。

3. 4. 2. 6 加注双方应根据约定方案开展蒸气回收和吹扫

程序。

3. 4. 2. 7 加注过程中的关键参数、运行状态、异常情况和处置

结果应形成书面记录。

3. 4. 2. 8 加注作业期间，无关船舶禁止进入警戒区域，需严格

控制能产生或带有燃爆致因的作业，限制区域内不得开展影响甲

醇燃料加注安全的其他作业。

3. 5 加注作业后操作

3. 5. 1 加注管路的惰化

3. 5. 1. 1 加注完成后，在关闭所有阀门和拆除连接管路之前，

应使用氮气对管路进行惰化处理。

3. 5. 1. 2 惰化操作完毕后应确认管汇中甲醇蒸气含量不超过

3％或最低爆炸下限的 50％，否则应继续惰化至符合规定。

3. 5. 2 加注后检查

3. 5. 2. 1 加注管路惰化结束，关闭双方管路上的阀门。

3. 5. 2. 2 加注双方在加注作业结束后签署加注单，并对阀门

关闭、管路脱离条件、残余介质处置、现场清理、设备恢复和异常情

况处理等进行确认，形成书面记录或者电子记录，由相关责任方签

字或者以等效方式确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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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5. 2. 3 加注作业全过程形成的书面记录或者电子记录应妥

善保存，保存期限应符合有关法律法规、技术规范和管理制度要

求，并能够满足事故调查、责任追溯和监督检查需要。

4. 应急

4. 1 应急管理

4. 1. 1 加注船和受注船均应编制甲醇燃料加注作业应急预

案，定期开展应急演练。

4. 1. 2 加注双方应做好应急准备工作。当出现通信失效且不

能及时恢复、甲醇燃料泄漏、可燃气体报警、舱压、液位、加注速率

等关键参数异常、系泊异常、碰垫移位、船位失稳、雷电、大风、恶劣

能见度等气象水文条件恶化、同步作业条件发生重大变化，或者其

他可能危及人员、船舶、设施和环境安全的情形时，应立即暂停或

者停止加注作业，并及时启动相应应急预案。

4. 2 应急物资与人员防护

4. 2. 1 加注双方应根据甲醇燃料危险特性，配备应急救援器

材、设备和物资，并做好日常检查和维护，保证其处于适用状态。

4. 2. 2 消防设备应定期检查并保持良好状态，用于消防的监

控报警系统应保持良好状态。

4. 2. 3 抢险人员应穿戴符合要求的化学防护服和安全装备，

不得携带和使用非防爆通讯工具。

4. 3 泄漏处置与恢复作业

4. 3. 1 泄漏甲醇燃料应使用防爆设备回收，不得直接冲水稀

释。泄漏甲醇燃料及受污染吸附材料、残液、清洗废液等应分类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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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并妥善处置，不得直接排入水域。发生泄漏、险情和事故后，应

按规定及时报告并开展污染控制和后续清理工作。

4. 3. 2 应急停止后的恢复作业应按第 3章的要求重新核对作

业准备条件，并重新确认通信、消防、通风、系泊、连接状态、关键参

数、周边环境和应急资源满足安全条件；必要时，应重新进行气体

检测、风险评估或者专项确认后方可启动。


